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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68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2014-055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券商研究报告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背景情况

近日有券商研究员发布公司研究报告，报告称：

30

所牵头组建中国电科网络信

息安全子集团

,

网安子集团

2017

年目标利润超过

10

亿元。网安子集团目标是

2017

年

收入超过

100

亿元

,

净利润超过

10

亿元。公司大概率成为

30

所和电科集团信息安全

相关资产证券化平台。

二、相关说明

经核实，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关于网安子集团未来规划的文件， 亦未收到任何关于

30

所和电科集团将公司定位为信息安全相关资产证券化平台的通知、文件。

公 司 郑 重 提 醒 广 大 投 资 者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 002207

证券简称

:

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88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准油股份，股票代码：

002207

）自

2014

年

10

月

10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本次重大事项涉及收购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

"

哈国

"

）目标公司股

权，其主要资产为一油田勘探区块，公司作为收购方之一参与收购。

截至目前，公司以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目标公司的法律尽调、财税尽调

已经基本完成，公司正在交流落实尽调发现的问题；勘探区块的地质储量报告和开发设计

方案初稿已经完成，公司正在与研究院进行交流；国内审计、评估机构出境人员已经到达哈

国目标公司开展现场工作。公司将进一步统筹安排，加快相关工作的进度。公司董事会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事项的相关议案。

本次购买资产事项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对公司影响较大，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

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

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重大事项进展情

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动力

基金主代码

５８０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斌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程涛、张楷浠、薛和斌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斌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７

年

过往从业经历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起加入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部宏观经济、金融

工程研究员、产品策划部产品设计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担任东吴新

产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东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８０００８

东吴新产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５８２００３

东吴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4-072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停牌时间及进展安排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交易所

"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启明星辰，证券代码：

002439

）自

2014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拟以现金及发行股份收购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0%

股权，拟发行股份收购杭州合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9%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经

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计划在

2015

年

1

月

12

日前（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

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等事项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

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相关公告，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等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相关公告后恢复

交易。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等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二、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

、经董事长签字及董事会盖章的停牌申请；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2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７００４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Ａ

类 广发纯债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７００４８ ２７００４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纯债债券基金目前大额申购限额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发布

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保护现有广发纯债债券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我司决定调整大额申购限额，调整具体措施

如下：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单日单账户通过申购（含定期

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合计超过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不含）的大额业务，如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及转换转入本基金金额合计超过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不含），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将有权确认相关业务失败。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

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

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或登陆本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4-78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或者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集情况

2014

年

11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随后于

2014

年

12

月

6

日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4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4

：

00

时

2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2

月

8

日

3

、召开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708

会议室

4

、召开及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李林芝女士

7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会

议的决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截止

2014

年

12

月

8

日

(

星期一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1)

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116

名，代表股份

408,273,41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3.28%

。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共

6

人，代表股份

330,322,91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02%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0

人，代表股份

77,950,49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26%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验证其身份。

(2)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凯迪

") 1

人，代表

股份

268,758,66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49%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进行表决，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中：第

1

、

2

、

3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4

、

15

项为普通表决事项，需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

过；第

4

和

13

项为特殊表决事项，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138,262,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51,75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90%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有表决权的

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2,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51,75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

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4.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

(1)

交易对方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2)

标的资产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9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3)

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4)

期间损益归属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5)

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6)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7)

发行方式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8)

发行对象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

138,266,889

，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9)

定价原则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0)

发行价格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1)

发行数量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锁定期安排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3)

募集资金锁定期安排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4)

拟上市地点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5)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6)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7)

决议有效期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

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阳光凯迪等

15

位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由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计产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行法定程序

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配套融资事宜的议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07,025,6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69%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30%

；弃权

7,0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

有法人股东： 阳光凯迪同意股份

268,758,667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9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0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0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4.

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2014-2016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407,02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69%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30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境内非国

有法人股东： 阳光凯迪同意股份

268,758,667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0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0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

-

阳光凯迪出售凯迪大厦第

7

、

8

层办公楼的关联交易议

案》

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含

5%)

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境内非国有法

人股东：阳光凯迪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66,889

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

；反对

1,240,687

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

；弃权

7,17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7,170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晓彤 程益群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4

年

11

月

26

日和

2014

年

12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

、会议签到表、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表决票等会议文件；

3

、载有到会董事签字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2014

年

12

月

12

日


